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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腎衰竭患者於洗腎期間用藥問題之探討 
Discussion of the Appropriat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Renal Failure on Dialysis

行政院衛生署全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委員會 
 

前 言 

隨著台灣地區醫療與公共衛生的進步、國民平

均餘命之延長，慢性疾病取代了過去的急性疾病，

名列國人十大死因的主要排名。根據 92 年十大死

因之統計資料顯示，腦血管疾病、心臟疾病、糖尿

病、腎臟病等慢性疾病更是分屬第二、三、四、八

名。而腎臟病(包括腎絲球腎炎、間質性腎炎、血

管性腎炎)、糖尿病、高血壓、痛風、紅斑性狼瘡

等慢性疾病及藥物中毒或藥物傷害，皆可造成腎臟

機能受損，進而導致慢性腎衰竭(尿毒症)。 
隨著醫療水準的進步，末期腎臟病患，得以藉

血液透析、腹膜透析及換腎維持健康，延續生命，

其中又以血液透析為最多之主要治療方式，而全民

健保的實施，更進一步解決了慢性腎衰竭(尿毒症)
病患之醫療費用上之負擔。根據健保局提供之資

料，截至 93 年 4 月底止，慢性腎衰竭(尿毒症)病
患必須定期血液透析而領取重大傷病證明卡者共

計 54，963 人，92 年度花費在門診洗腎上之醫療費

用高達約 197 億點，自九十二年一月一日起門診洗

腎獨立為單一總額，爲確保洗腎患者醫療權益，提

昇洗腎醫療服務品質，健保局訂定「洗腎醫療服務

品質提升計畫」。 
目前血液透析採論次定額支付方式，雖查全民

健康保險醫療費用支付標準規定，其所定點數內含

技術費、檢驗費、藥劑費、一般材料費、特殊材料

費、特殊藥劑費(含 EPO)及腎性貧血之輸血費在

內。又查全民健康保險醫療費用內科審查注意事項

有「尿毒症相關治療 (包括簡單感冒藥) 及檢查應

包括於血液透析費用內。」之規範，惟所稱內含藥

物定義仍不夠明確，造成醫療院所申報作業之差異

及案件審查之見解不一造成爭議，且攸關病患就醫

方便性與醫療專業性及病患就醫品質，值得重視與

討論；有鑑於此，本會於九十三年六月初審會探討

慢性腎衰竭患者於洗腎期間用藥問題之爭議案

件，針對該案件之整體性、個案問題提出討論，凝

聚共識，藉此發現財務面、制度面、醫療品質面及

醫學教育面等相關問題，提供健保局及相關醫學會

參考，期能朝促進醫療品質改善的方面發展，建立

品質導向的審議原則。 

案 例  

案情摘要 
病患為 50 歲男性，診斷為肝細胞癌、C 型肝

炎、慢性腎衰竭，於施行血液透析當日，另就診腸

胃內科門診，開具 SILYMARIN 及 BENSAU。健

保局初、複核皆以 303A 屬於內含於檢查或處置之

藥品，不得另行申報不予給付費用，院所不服，以

「C 型肝炎，GOT/GPT 異常，給予 SILYMARIN
在肝膽科追踪治療。病患主訴長期乾咳。」為由，

向本會申請審議。 

審定結果 
申請審議駁回。 

審定理由 
查所附病歷資料，SILYMARIN 及 BENSAU

藥物應含於血液透析費用中，無法顯示需給付所請

費用之適當理由，健保局原核定爰予維持。 

問題與討論 

現況 
一. 目前台灣血液透析病患以盛行率來看佔世界

第二名，以發生率來看佔世界第一名，國民健

康局、台灣腎臟醫學會已著手將預防腎臟病作

為重點工作。 
二. 過去我國慢性病防治重點放在高血壓、高血

糖、高血脂(三高)，而腎臟病佔十大死亡原因

之第八位，目前國健局已將腎臟病防治列為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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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病防治之一，成立腎臟病保健推廣機構，以

目前統計資料顯示罹患前三高疾病之病患

中，已有腎臟疾病之前兆，預防高血壓及糖尿

病之腎病變，應推動腎臟病前段之防治。 
三. 對於申請血液透析之重大傷病卡，自民國九十

一年八月三十日重新修訂公告申請及審核制

度，不論初次申請或換發重大傷病卡，均需檢

附「慢性腎衰竭需定期透析治療患者重大傷病

證明申請附表」。 
四. 目前血液透析醫療品質指標及監控，腎臟醫學

會與健保局已達成協議，另腎臟醫學會已有透

析個案資訊監測軟體來加強監控。 

未來努力方向 
一. 健保局申報使用之洗腎科名稱，沿用勞保時期

之名詞，非屬衛生署公告專科醫師分科，為避

免造成疑義，建議健保局參酌修正。 
二. 建請健保局考量未來老年人口增加，相對的慢

性病病患及血液透析病患亦會增加，應考量其

醫療資源的合理分配。 
三. 建議健保局宜將 CAPD 病患及 H/D 病患用藥

費用分開統計，並將病患歸戶後統計更能將數

據顯示。 
四. 血液透析內含藥物爭議已久，其血液透析費用

係以 package 方式給付，應是屬於平均數值，

故一些藥費應是內含，健保局南區分局在血液

透析方面之審查共識已有一段時間，應可作為

審查之參考，建議健保局或台灣腎臟醫學會應

以病人為中心之考量將血液透析內含藥物明

訂清楚，以減少病患之往返。 
五. 血液透析之醫療費用從健保開始之 50 億到目

前之 200 億，對於初次血液透析病患之審核係

非常重要，建議健保局宜實地審查。 
六. 建議腎臟醫學會應加強宣導及教育腎臟科醫

師應以病人為中心之照顧理念照顧病患，腎臟

病患應預防成為血液透析病患。 
七. 建議健保局考量腎臟病患於血液透析前之照

顧，以延長病患不需血液透析前之時間，除可

降低血液透析之醫療費用，亦可增進病患之生

活品質。 
八. 建議健保局是否將醫療財務面導向醫療品質

面。 
九. 目前支付標準之費用，係以同質性病患作統計

取出平均值，病患會有個別差異性致產生爭

議，故建議以定額方式可重新歸列病患依輕、

中、重之程度而支付費用或以平均值後額外部

分另外再加計，但最理想之方式為全人之醫療

照顧。 

綜合意見及建議 

一. 洗腎科之名稱，較易生疑義，請健保局卓酌。 
二. 血液透析人口日增，透析前端之預防、早期照

護及以病人為中心之思維已甚重要，期醫學會

之繼續教育及健保機制可引導發揮導正之效

果。 
三. 健保局「洗腎醫療服務品質提升計畫」固有助

於改善洗腎醫療品質，惟仍建請就其病患血液

透析之前端預防事項邀請相關機關、團體研議

推動。 
四. 血液透析定額費用之支付標準雖有規範，惟醫

療院所申報作業之差異仍大，宜訂定明確之規

範。 
五. 血液透析對於病患照護及生活之品質影響甚

大，其適應症值得重視檢討。 
六. 血液透析定額費用給付，其另外費用核實申報

之條件，應以全人照護與特殊病情之需求問題

予以考量。 
七. 申領重大傷病卡人數，可能造成血液透析人數

高估，另末期重症病人透析涉及資源運用效能

及醫學倫理、法律問題，宜審慎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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